
语言学社社员会议会议记录

第七届社员会议第二三三次会议　二〇二六年六月六日

会议时间： 二〇二六年六月六日　十九时整
会议地点： 语言学社社员会议议事厅
主 持 人： 社员会议议长　柳明诚
记 录 人： 书记处书记　苗书宁

一、出席情况

社员会议代表二十四名。应到二十四名，实到二十一名，缺席三名，已逾全

体过半，依《社员会议组织法》第十四条，本次会议达法定人数。会议开始前，由

书记处清点出席代表人数并向议长报告。

主席台：

柳明诚（高三，定区，议长，无党籍）

金允之（高三，比例，副议长，革新党）

麦 穗（高二，比例，副议长，守正党）

出席代表（二十一名）：

革新党（出席六名）：

方与立（高三，定区，革新党团召集人）

林晚晴（高二，比例，监督委员会委员长）

贺停云（高一，定区）

温廷玉（高二，不定）

骆 清（高三，定区）

池砚秋（高一，不定）

守正党（出席七名）：

陶承宇（高三，定区，守正党团召集人）

严 修（高二，定区）

卓 尔（高一，不定）

纪南风（高三，定区）

商 容（高二，比例）

邵伯川（高一，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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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越（高三，不定）

无党籍（出席五名，议长、二副议长另计）：

江照之（高三，比例，法规委员会委员长）

闻人朗（高二，定区）

楚一鸣（高一，不定）

卞 和（高二，定区）

田采薇（高一，比例）

缺席（三名）：

应 弦（高二，革新党，事假）

岳 明（高一，守正党，病假）

宋 玉（高三，无党籍，公假）

三人均已于会前告知书记处并陈明事由。

列席：

苗书宁（书记处书记，记录）

旁听社员若干（依议长所定旁听规则入场）

二、议长开会

柳明诚：现书记处报告，到会代表二十一名，已逾全体代表过半，依《社员

会议组织法》第十四条，本次会议达法定人数，宣布开会。

开会前，本席先明确两项程序，请书记处完整记录。其一，今日议程之核心，

为四部法案之三读：《选举诉讼法》《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法》修正案（二）《社员

会议议事规则》，及革新党所提《社团管理委员会问责法》草案。四案皆已于上次

第二三二次会议完成二读，今日仅作三读最终表决，依例不得提出实质修正，仅

得就明显技术错误径行更正；三读结果，非通过即否决，否决之案依例本届任期

内不得以相同内容再提。其二，《社员会议议事规则》本身正在今日三读之列——

在其表决通过、明日施行之前，本次会议之程序仍依《社员会议组织法》及本会

历来惯例办理；三读之表决，依惯例并参照《纲领》第三条，一律采无记名投票。

另有二事知会全体：一者，社团管理委员会已于昨日就督察院所指两笔争议

支出，向本会提交事实说明一份，本席已交监督委员会研处；二者，本席另接获若

干代表关于对社团管理委员会提出不信任动议之联署征询，惟该动议尚在联署、

未达提案要件，今日不列入议程。现进入程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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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认上次会议记录

书记处宣读第二三二次会议记录要点，该次会议完成今日付三读各案之二读

逐条审议，其中《社团管理委员会问责法》草案二读争议尤烈，逐条审议历两小

时，修正案往返七件。守正党代表严修就上次「关于《选举诉讼法》第六条回避

条款之修正案表决票数」之记载提出更正，指原记录将弃权票误记一票。书记处

当场核对计票原始记录，予以补正。记录经全体确认无误。

四、报告事项

林晚晴（监督委员会委员长）：监督委员会报告一事。社团管理委员会昨日提

交之事实说明已收悉，内容限于两笔支出之经过与整改，未涉其他。本委员会将于

下次定期会议前出具评估，届时书面报告全体。此处仅作收件报告，不展开讨论。

柳明诚：报告事项到此。各机关其余定期报告已随通知附送代表查阅，无异

议者不再宣读，径入议事事项。（全体无异议）

五、议事事项

第一案：《选举诉讼法》三读

柳明诚：第一案，《选举诉讼法》三读。请法规委员会委员长报告。

江照之（法规委员会委员长）：法规委员会报告。《选举诉讼法》系本会首部

选举类程序专法，旨在为向仲裁团选举庭提起之选举、罢免、公投诉讼立一通则。

二读时，逐条审议七章四十余条，通过修正案三件，否决两件，争点主要集中于

第六条仲裁委员之回避、第二十一条三十日裁决期限，及选举舞弊追诉不受时效

限制一节。委员会认为草案体系完整、与《仲裁团组织法》《公民投票法》衔接清

楚，建议三读通过。

陶承宇：守正党表态。本党赞成。选举争议向来无明文可循，全凭议长与仲

裁团临机裁量，争议一起即生口实。今日终于有法可依，迟来之善法，本党乐见

其成。

方与立：革新党亦赞成，但本席须就第十九条置一保留，请记录。选举庭须六

名以上仲裁委员出席方得开庭，因回避致不足者，以回避后总数计、且不得少于

四名。仲裁团仅八名委员，选举诉讼又最易牵动各方利害、回避频繁；本席忧其开

庭门槛过高，舞弊诉讼恐难成庭。惟三读不得实质修正，本席不提修正案，仅记

保留，并主张下一会期尽速另案检讨《仲裁团组织法》之名额与回避，以补此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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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人朗：无党籍提一项技术更正。第二十一条条文「选举庭应于受理后三十

日内出具裁决」与其后段「不能于投票日前裁决者」之间，原稿标点为句号接换

行，建议统一为分款，以免与正文条号混淆。此属文字技术，不涉实质。

柳明诚：闻人朗代表所提系明显技术错误之更正，依例须经全体出席代表过

半数同意，由本席径行处理。赞成更正者请举手。（多数举手）逾半数，准予技术

更正，由书记处统一标点格式，不改一字实质。

严 修：守正党补一句保留。选举舞弊之追诉不受时效限制，立意虽善，然

「不受时效」一把利刃，将来恐被援为政治追杀之具——任何一场旧选举，皆可翻

旧账。本党今日仍投赞成，但请记录本党之忧，盼日后以判例或修法明其界限。

贺停云：革新党回应一句。舞弊不受时效，正因舞弊常深藏后发；若设时效，

等于给作弊者一道护身符。严代表所虑之滥诉，自有第二十六条受理审查、申复

一次之机制把关，不至失控。

柳明诚：辩论已充分，无人再请发言。本案为一般法律案，依惯例及《组织

法》第十四条，以全体出席代表简单多数通过，即赞成多于反对。三读采无记名

投票，现发票、投票、计票。

【三读表决·选举诉讼法】（无记名）有效票二十一，赞成 18，反对 1，弃

权 2。赞成多于反对，三读通过。

柳明诚：《选举诉讼法》三读通过。本席将于三日内签署，送社长签署公布。

方与立代表关于第十九条之保留、严修代表关于舞弊时效之保留，一并记录在案，

交法规委员会列为下会期检讨事项。

第二案：《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法》修正案（二）三读

柳明诚：第二案，《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法》修正案（二）三读。请委员长报告。

江照之：法规委员会报告。本修正案凡三条，要点有三：其一，投票截止时

持票未投之选举人仍得续投，并定清查、宽限及逾时没票之程序；其二，持票提

前离场者应交还票券；其三，各投票所未尽宣告结束前，开票所不得开箱，任何

人不得公开或传播计票数据。二读时此案争议最烈，修正案往返五件，通过两件、

否决三件，主要争于宽限期之长短与「不得传播计票数据」之范围。委员会以多

数意见建议三读通过，惟附少数保留意见一并提交。

贺停云：革新党力主通过。诸位想想以往：铃声一响，手里攥着票还没投的

同学，票就作废——这是赤裸裸地剥夺投票权。至于开票前不得报数据，更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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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边投边报、用前面的票数去引导后面的人，这种操弄本社不是没见过。这两

条，一条护权利，一条防操纵，缺一不可。

单于越：守正党反对，理由有二。第一，宽限期太长。十分钟清查、再十分

钟宽限、还能再宽限——一个投票所拖上半小时，全社开票遥遥无期；况且条文

一面给宽限，一面又许主任管理员「认定故意拖延」即缩短，标准全凭一人之口，

这不是防拖延，是给现场管理员一把任意裁量的尺。第二，「不得公开或传播任何

足以影响投票意向之信息」——范围大得没边。代表在场外议论一句选情，算不

算「传播」？这条今日一过，明日就可能堵住正当的评论之口。

林晚晴：单于越代表这话，本席不能不接。所谓「正当评论」，在投票尚未结

束时公开计票数据，本身就不正当——那不是评论，是干预。守正党在二读时已

提过收窄之修正案，已被多数否决；今日三读旧话重提，却拿不出新理由，难免

令人揣度：究竟是嫌立法粗糙，还是不愿见这道防操纵的闸门落下？

陶承宇：林晚晴代表，请不要诛心。守正党反对的从来不是「防操纵」之目

的，而是这部修正案的粗糙。一面授权管理员任意缩短宽限、一面以模糊措辞限

制言论，两头都把裁量塞给现场——good intention, bad drafting。本党宁可打回去

重写，也不愿仓促立一部日后难改的法。这是立法者的审慎，不是动机不纯。

楚一鸣：无党籍说句居中的话。两边讲的其实是两件事：革新党讲「要不要」，

守正党讲「写得好不好」。本席以为目的正当、文字确有可议。但三读已不能改字，

今日只剩通过或否决之选。本席个人倾向通过，把闸门先立起来，文字之疵留待

修正案（三）再修——总好过今日一否，连闸门都没有。

纪南风：守正党补充。请记录一句制度提醒：这已是本法第二修正案。一部

选罢法，半年内修两回，本身就说明立法过于求快。今日若再以薄弱多数硬通过，

来日势必有修正案（三）（四），法之安定何在？

柳明诚：本案亦不得实质修正。书记处报有一处技术更正：第三条「依第六十

一条之规定处理」之条号交叉引用，须随本法正文条号重新核定。此属技术，依

例处理，赞成者请举手。（多数举手）准予，由书记处核定条号。辩论已充分，付

三读表决，一般法律案，简单多数，无记名。

【三读表决·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法修正案（二）】（无记名）有效票二十

一，赞成 13，反对 6，弃权 2。赞成多于反对，三读通过。

柳明诚：修正案（二）三读通过，赞成十三、反对六、弃权二。守正党关于

宽限期裁量与言论范围之保留意见，连同纪南风代表关于立法频度之提醒，全数

记录在案。本席依法签署公布，明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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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越：本党尊重表决结果，但请记录：六票反对、二票弃权，近四成出席

代表未投赞成。此案争议远未止息。

柳明诚：照记。

第三案：《社员会议议事规则》三读

柳明诚：第三案，《社员会议议事规则》三读。本案规范本会自身之议事程序，

干系全体，请委员长先报告，再处理程序事项。

江照之：法规委员会报告。《社员会议议事规则》凡七章，依次为总则、会议

组织、议事规程、法案审议、人事任免、委员会与书记处及会议纪律、附则。其

要旨，在将本会向来散见于惯例之召集、发言、辩论、表决、三读诸程序，一举

法典化，使议事有章可循。二读已逐条审竣，委员会建议三读通过。惟附则第二

条规定「本规则之修改，须经三读程序，并以全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

过」，就本规则今日之制定应循何种门槛，二读时代表间已有争议，未获定论，特

提请议长于三读前先作裁定。

纪南风：守正党就此提出程序异议，请议长裁定。本规则自定：日后修改须三

分之二以上多数。既然修改都要三分之二，制定——这部规则的源头、根本——岂

能反以简单多数草草确立？以低门槛立一部约束全体的议事大法，其正当性自始

可疑。本党主张：本规则之制定，亦应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方称名正言顺。

江照之：委员会须就法理回应。其一，依《社员会议组织法》第十四条，本会决

议以简单多数为原则，仅纲领修正案、人事任免案等重大事项始须三分之二。本

规则既非纲领修正，亦非人事案，依法即应以简单多数表决。其二，附则第二条

所定之三分之二门槛，其文义为「本规则之修改」，所约束者，是本规则施行之后

的修法行为；它无法回溯约束「确立本规则本身的这一次表决」。简言之，一部法

律不能在它生效之前，反过来规定通过它自己所需的程序——那在逻辑上是循环

的。故本规则之制定，仍应回到现行《组织法》，以简单多数为准。

方与立：革新党在法理上同意委员长——简单多数即合法。但本席要向同仁

进一言，且请记录：合法未必服众。一部议事规则，是全体代表共处的规矩，若

以勉强过半、各党分裂之姿确立，纵然合法，也先天带伤。本席恳请守正党的同

仁，在法理之外，也给本规则一个尽量宽的赞成基础。这不是门槛之争，是我们

要不要共同认这本规矩的问题。

陶承宇：守正党领情，但立场不变。我们不是要否决规则，我们是要它立得

堂堂正正。议长若裁定简单多数，我党尊重；但若本规则果真只勉强过半而未及

三分之二，本党届时之保留，请一字不漏记在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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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明诚：诸位之辩，已尽其理。本席作程序裁定如下，命书记处完整载入记录：

第一，依《社员会议组织法》第十四条，本会决议以简单多数为原则，重大

事项之三分之二门槛，限于纲领修正案、人事任免案等法定情形。《社员会议议事

规则》之制定，不属上述情形，故本案以全体出席代表简单多数表决，即赞成多

于反对。

第二，本规则附则第二条所定三分之二之门槛，系规范本规则「施行后之修

改」，自明日施行之时起方生效力，不溯及约束今日确立本规则之表决。

第三，纪南风代表及守正党团关于应采三分之二门槛之异议，本席不予采纳，

惟其异议与理由，全文记录在案。

裁定如上。现就本规则全文三读，无记名，简单多数。如有明显技术错误，请

于投票前提出。（无人提出技术更正）发票、投票、计票。

【三读表决·社员会议议事规则】（无记名）有效票二十一，赞成 13，反

对 8，弃权 0。赞成多于反对，三读通过。

柳明诚：《社员会议议事规则》三读通过，赞成十三、反对八。本席须依方才

之裁定，向全体如实说明一节，并记录在案：本案赞成十三票，已过出席之半，依

法通过；惟若依守正党所主张之三分之二门槛计，本案需赞成十四票，今日尚差

一票，将不能通过。本席仍依《组织法》第十四条采简单多数，故本规则通过，自

明日六月七日施行。

纪南风：守正党郑重请求记录本党之抗议。一部统辖本会全部议事的根本规

则，竟以一票之差、未及三分之二而立。今日合法，本党承认；今日服众，本党不

能承认。本党保留来日依本规则附则第二条，以三分之二多数提案修改之权利。

方与立：革新党亦请记录一句回应：程序合法，即为合法；规矩既立，先共

守之。纪代表若有不服，规则第一百八十二条已为诸君留好了门——以三分之二

修改之。在那一日到来之前，请共同遵守今日合法确立的这本规矩。

柳明诚：两方陈述，悉数记录在案。本席于三日内签署本规则，送社长公布，

明日施行。

第四案：《社团管理委员会问责法》草案 三读

柳明诚：第四案，革新党所提《社团管理委员会问责法》草案三读。请委员

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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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照之：法规委员会报告。本草案由方与立、林晚晴、贺停云三名代表联署提

出，旨在建立社员会议对社团管理委员会之常态问责机制，要点有三：其一，社

管会主席应按季向本会作施政报告并接受质询；其二，本会得就特定事项决议要

求社管会限期书面答复，无正当理由不答复者，得记入监督名册；其三，于不信

任动议之外，另设「中途问责案」，经四分之一代表联署即可发动，要求社管会主

席列席答辩。二读逐条审议争议极大，七件修正案通过三件、否决四件，委员会

未能形成一致建议，谨将通过二读之草案文本与多数、少数两份意见并提三读。

方与立：本席代提案方陈述。诸位还记得不久前本会做过什么——我们表决

删去了《督察院组织法》第十三条，督察院从此再无「暂时性强制措施」之权。删

的时候说得好听，叫「防止监督机关滥权」；删完了呢？社管会主席的两笔糊涂账，

督察院查到「有疑点」就再也推不下去，因为它既不能停权、又不能强制答复。监

督的牙，是我们自己拔掉的。今天这部问责法，就是要把监督的牙，安回到本会

——立法机关——自己嘴里。这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这是补一个我们亲手凿出来

的窟窿。

陶承宇：守正党坚决反对，三点理由。第一，架床叠屋。《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

法》第十二条已有完整的不信任动议程序，第十四条已课社管会公开行政令之义

务，督察院亦有监督之责。问责的渠道不是没有，是有人嫌它不够快、不够狠。第

二，时机可疑。偏偏在对社管会的不信任动议正在联署的当口，提一部专门问责

社管会的法——这哪里是立长久之法，分明是为一时一役打造一把趁手的刀。第

三，破坏均衡。「四分之一联署即可发动中途问责」，门槛低到任何一个党团都能

随时发动，行政机关将疲于答辩、无从施政。本党不能让本会沦为行政的监工。

单于越：守正党补充。方代表说「把牙安回立法机关」——可立法机关的牙，

从来就是不信任动议，是预算，是立法本身，不是天天把主席拎来问话。本席只

问一句：若今天被问责的是我们守正党支持的社管会，明天换了党争格局，被这

把「四分之一就能发动」的刀架住脖子的，又会是谁？低门槛的刀，是会调头的。

林晚晴：本席以监督委员会委员长身份说一句。陶代表说「渠道不是没有」

——可昨天社管会交来的那份事实说明，避重就轻，本委员会看得清清楚楚。现

行渠道若真够用，那两笔账早该清了。所谓「时机可疑」，本席倒要反问：难道非

要等风平浪静、无人在意的时候立问责法，才叫「纯洁」？哪一部监督之法，不是

在出了问题之后才痛定思痛？

闻人朗：无党籍表个态，本席倾向反对。本席不反对问责，反对的是「借立法

之名，行一役之实」。一部法若是冲着某一届、某一人去的，它生下来就是歪的。

真要补督察院的窟窿，那就去修《督察院组织法》、把第十三条以更稳妥的方式补

回来，而不是另起炉灶，在立法机关里再造一个天天问话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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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一鸣：无党籍另一种声音。本席同情提案方——监督真空是真的。但本席

也认同闻人朗：这部法绑得太紧、来得太急。本席今日很为难，恐怕只能投弃权，

把话留在记录里：问责该立，但不是今天这个版本。

贺停云：革新党回应。诸位总说「时机」「动机」，却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督

察院的牙拔了，谁来补？把问题推给「去修督察院组织法」，那为什么删第十三条

的时候，没人这么审慎？说到底，反对的不是这部法的条文，是不愿让社管会真

正被管住。

方与立：议长，本席动议终止辩论，付诸表决。辩论已逾时，立场尽明，再

辩无益。

柳明诚：方与立代表提终止辩论之动议。依本会惯例（并合于明日施行之《议

事规则》第三十一条），终止辩论须经全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本案

出席二十一名，三分之二为十四名。赞成终止辩论者请举手。

【表决·终止辩论动议（第四案）】（举手）赞成 11，反对 10。未达三分之

二（需十四票），动议否决，辩论继续。

柳明诚：终止辩论未获三分之二，辩论继续。尚有请求发言者，请简明。

纪南风：守正党一句话作结。本席方才在第三案，反对以薄弱多数确立规则；

此刻在第四案，本席同样反对以一时多数确立一部针对性的问责法。门槛与时机，

本席前后一致。

金允之（副议长）：本席以革新党代表身份，请记录一句。副议长之职在中立

主持，方才第三案本席未发一言；但此案关乎监督存废，本席不能不表态：监督

真空确实存在，本席支持本案。是否通过，交无记名投票公断。

柳明诚：辩论自然终止，无人再请发言。本案为一般法律案，三读，简单多

数，无记名。发票、投票、计票。

【三读表决·社团管理委员会问责法草案】（无记名）有效票二十一，赞成 

9，反对 11，弃权 1。反对多于赞成，三读否决。

柳明诚：《社团管理委员会问责法》草案三读否决，赞成九、反对十一、弃权

一。依例，本届社员会议任期内，不得以相同内容再次提案。

方与立：革新党尊重表决，但请记录两点：其一，本案虽败，监督真空依旧

存在，革新党将另循《督察院组织法》之修正，谋补第十三条之缺；其二，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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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依《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二条径行联署不信任动议之权利——立法

之路既已被多数封死，问责自当另寻他途。

陶承宇：守正党亦请记录：本党反对的是此一草案，非反对一切监督。若革

新党愿以补督察院职权之正途立法，本党乐与共商。

柳明诚：两方陈述，一并记录在案。第四案处理完毕。

六、临时动议

方与立：革新党提一项临时动议。今日监督委员会已收社团管理委员会之事

实说明。本席动议：责成监督委员会就该说明限期评估，于下次定期会议前提出

书面报告，载明两笔争议支出之疑点是否已获澄清。本席并在此预为声明——革

新党将视该评估结果，依《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二条，决定是否联署对

社团管理委员会提出不信任动议。今日仅议前者，后者另行依法办理。

陶承宇：守正党反对将「责成评估」与「预告不信任」捆绑陈述，此有以会

议程序为政治造势之嫌。督察院已就两笔支出查明「有疑点、无实据」，社管会亦

已认错整改。本党不反对监督委员会依其职权评估，但反对今日为一桩尚未联署

成立的动议预先铺垫。请议长将「责成评估」与「不信任之预告」切割处理。

柳明诚：陶承宇代表所言有理。本席依惯例切割处理：方与立代表「预告不

信任」之声明，属个人及党团之政治表态，本席仅作记录，不付表决，亦不预设

其效力；至于「责成监督委员会限期评估」一项，属本会对所属委员会之常规监

督指示，付举手表决，简单多数即可。赞成责成监督委员会于下次定期会议前提

出评估报告者，请举手。

【表决·责成监督委员会限期评估】（举手）赞成 15，反对 3，弃权 3。赞

成多于反对，通过。

柳明诚：通过。责成监督委员会就社团管理委员会之事实说明限期评估，下

次定期会议前书面报告全体。至于不信任动议，须另依《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

及相关程序联署提出，今日不作任何预断。

陶承宇：守正党亦提一项临时动议。今日《社员会议议事规则》以十三票、未

及三分之二而立，《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法》修正案（二）亦以薄弱多数通过。本

党动议：本会作成一项原则性决议——「凡关乎本会议事根本及选举制度之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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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宜尽量寻求全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共识」。此决议不具强制力，仅为

政治宣示，盼弭分裂、固法之安定。

方与立：革新党反对。这项「不具强制力」的决议，听着温和，实则是给今

天败下阵来的三分之二门槛之争，开一道后门。今日议长已依《组织法》第十四

条裁定简单多数为原则；现在却要本会决议「重大法案宜三分之二」，这不是变相

架空第十四条、变相推翻议长的裁定吗？什么叫「关乎根本及选举制度之重大法

案」？界线由谁定？今日开此先例，明日任何一案，都能被扣上「重大」的帽子，

硬抬到三分之二。本党绝不接受以一纸「宣示」偷换法定门槛。

江照之：法规委员会提一句中立的提醒，不表立场：本会决议之门槛，已由

《组织法》第十四条明定，非经修法不得变更。陶代表所提者既自陈「不具强制力」，

纵然通过，亦不能改变任何法案之实际表决门槛，至多为一政治姿态；其措辞「宜

尽量」亦无可执行之标准。请代表们斟酌其实益。

陶承宇：本党理解委员长之提醒。即便只是姿态，本党仍愿一试，以观本会

有无弥合分裂之意愿。请付表决。

柳明诚：本动议为不具强制力之原则宣示，属一般事项，依惯例以举手简单

多数表决。本席并申明：无论结果如何，本会法案之表决门槛仍依《组织法》第

十四条，不因本决议而变。赞成本动议者请举手。

【表决·守正党原则性决议动议】（举手）赞成 8，反对 12，弃权 1。反对

多于赞成，动议否决。

柳明诚：守正党之原则性决议动议否决，赞成八、反对十二、弃权一。陶承

宇代表之提案及其理由，记录在案。

陶承宇：本党尊重结果。然今日本会连「宜尽量寻求共识」一句姿态都不愿

点头，足见分裂之深。此亦请记录。

柳明诚：照记。

七、散会

柳明诚：本日三案三读及临时动议均已处理完毕。本次会议决议如下，请书

记处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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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选举诉讼法》三读通过（赞成十八、反对一、弃权二）。议长

三日内签署，送社长公布。代表关于第十九条开庭门槛、舞弊追诉时效

之保留，交法规委员会列入下会期检讨。

第二案：《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法》修正案（二）三读通过（赞成十三、

反对六、弃权二），明日六月七日施行。守正党关于宽限期裁量与言论范

围之保留意见，记录在案。

第三案：《社员会议议事规则》三读通过（赞成十三、反对八、弃权〇），

自明日六月七日施行。议长关于制定门槛采简单多数之程序裁定，及守

正党要求采三分之二门槛之异议与抗议，全文记录在案。

第四案：《社团管理委员会问责法》草案三读否决（赞成九、反对十一、

弃权一）。先前革新党所提终止辩论动议亦否决（赞成十一、反对十，未

达三分之二）。依例本届任期内不得以相同内容再提。

临时动议（一）：责成监督委员会就社团管理委员会事实说明限期评估，

下次定期会议前书面报告（赞成十五、反对三、弃权三），通过。革新党

关于不信任动议之预告，仅作记录，不付表决。

临时动议（二）：守正党所提「重大法案宜尽量寻求三分之二共识」之

原则性决议，否决（赞成八、反对十二、弃权一）。本会法案表决门槛仍

依《组织法》第十四条。

无补充意见者，宣布散会。时二十一时五十分。

本记录由书记处记录，依《社员会议组织法》第十四条及《社员会议议事规则》之规定，经全体代表查阅、

于下次定期会议确认后，由议长与书记共同签署，付托社团管理委员会档案部保存，保存期不少于三年，并

予公开，供全体社员查阅。

议长（签署）：

柳明诚

副议长（签署）：

金允之

记录（签署）：

苗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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